申請貨車裝載整體物要準備文件
1. 貨車裝載整體物品通行證申請書

2. 貨車裝載圖

3. 整體物規格證明文件及照片

4. 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影本(貨車，曳引車，半拖車)

5. 行照、拖車使用證影本
6. 臨時通行證領用期限內有效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保險
              證影本。
7. 駕駛人有效駕照影本
8. 欲申請行駛之詳細路線敘述（或依本所限定運送路線  

勾選）
以上資料須附一式3份(如路線有經高速公路需再加附1份)，文件如是影本需加蓋與正本相符之印章。

填寫或申請上如有任何問題請洽新竹區監理所運管課

(03)589-2051分機301
貨車裝載整體物品臨時通行證申請書

駕駛人姓名：                             駕駛執照號碼：

申請項目：□超長　□超寬　□超高　□超重                    年   月   日
車號：曳引車：　　　　　　　   半拖車：　　　　　　　   貨車：

	車　　輛　　資　　料
	聯　　　　　結　　　　　車

	
	軸　　形　　式
	曳引車

寬度
	拖架

寬度
	曳引車

高度
	拖架

高度
	車　輛　長　度
	車輛重量

	
	曳　引　車
	拖車軸數
	
	
	
	
	曳引車

長度
	拖架

長度
	全長
	曳引車

重量
	拖架重量

	
	前軸數
	後軸數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噸
	公噸

	
	
	
	
	
	
	
	
	
	
	
	
	

	
	一　　　　　般　　　　　貨　　　　　車

	
	軸　形　式
	寬度
	車　輛　高　度
	長度
	車重
	載重

	
	前軸數
	後軸數
	
	車頭高
	貨架高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噸
	公噸

	裝載資料
	物品名稱
	物 品 本 身 尺 度
	裝載後車輛尺度


	全長
	全寬
	全高
	總重

	
	
	長
	寬
	高
	重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噸

	
	
	公尺
	公尺
	公尺
	公噸
	
	
	
	
	

	申請行駛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附　註
	1． 超尺度不同整體物品，應以一物一案分別申請。

2． 曳引車與半拖車分屬不同公司者，須檢附承載(攬)運送契約書。

3． 專案申請核准有案者，如本次新申請與前次核准相符（即車輛規格、裝載後尺寸、運送路線相同者），請檢附原核准函影本（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並加蓋公司大小章）予以佐證。
4． 若為專案申請須報送交通部公路總局及高速公路局者，除本申請書外，須檢附裝載圖、委託書、裝載照片及相關審核資料各4份。

5． 本表請據實填寫，若因與事實不符發生意外事故，蓋由申請公司全權負責。

	申　請　單　位
	公　司

名　稱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地　址
	

	
	電　話
	
	傳真
	


代辦人姓名：                 聯絡電話：

一、車輛裝載超大型整體物品正面照片：

	黏貼處
	


二、車輛裝載超大型整體物品後面照片：

	黏貼處
	


公司名稱：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三、車輛裝載超大型整體物品左面照片：(需可清楚看出軸數)
	黏貼處
	


四、車輛裝載超大型整體物品右面照片：(需可清楚看出軸數)
	黏貼處
	


公司名稱：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貨車裝載圖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image: image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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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聯結車裝載圖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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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聯結車裝載圖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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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 載 尺 寸
（公   尺）
長  L

寬  W
高  H

軸       距

（公   尺）

L1

L2

L3

L4

L5

L6

L7

軸       重

（公   噸）

A

B

C

D

E

F

總       重

（公   噸）
車 輛 寬 V

（公   尺）


	附註：
1. 軸重為各軸（A、B、C、D、E、F）軸重之和。

2. 曳引機車若為後單者， B和L3請塡零。

3. 其它型式者比照第2項原則辦理。


貨車裝載整體物臨時通行証申請書書寫注意事項：
1. 曳引車軸型式可依圖片或行照或牌照登記書書寫，其中各軸型式代號如下：

A-前單後單   B-前單後雙  C-前雙後單   D-前雙後雙   E-前單後参   F-前雙後参   （此為汽車及全拖車使用）

G-後單軸     H-後雙軸    I-後参軸    （此為半拖車使用）

2. 曳引車寬度、拖架寬度、曳引車高度、拖架高度、曳引車長、拖架車長、曳引車空重、拖架空重等可依牌照登記書上記載書寫，車輛長度之全長部分應為曳引車與拖架聯結後之全長。裝載後車輛之總重應為曳引車空重加上拖架空重再加上裝載物之重量。裝載後車輛之總高應為拖架高再加上裝載物之高度。裝載後車輛之總長應為曳引車聯結拖架後之全長，如裝載物裝載後超出拖架之尾端，則需再加上裝載物超出拖架之長度。裝載後車輛之總寬應為拖架之全寬，如裝載物裝載後超出拖架之寬度，則應填寫裝載物之寬度。

3. 申請行駛路線可依本所限定運送之路線勾選，亦可依實際欲行駛之路線詳細填寫。

貨車裝載整體物臨時通行証裝載圖書寫注意事項：
1. 裝載尺寸之長、寬、高應以裝載物實際之尺度填寫。

2. 裝載圖之軸距各欄位請依實際丈量填寫（前單後單之曳引車L2欄位可以依牌照登記書上記載之軸距填寫，前單後雙之曳引車其牌照登記書上記載之軸距應為裝載圖上L2+L3之和），其各欄位之相加總和應等於裝載後全長。

3. 裝載圖之軸重各欄位請依實際量測填寫，其各欄位之相加總和應等於裝載後總重。

4. 裝載圖之總重欄位應等於裝載後總重，車輛寬欄位為牌照登記書上之車輛寬度。

檢附貨車裝載整體物之照片及相關文件注意事項：
1. 檢附之照片需可看出曳引車或貨車及聯結之拖車之號牌，並可看出裝載車輛之軸數。

2. 檢附之車輛裝載整體物之照片須清楚，如無提供照片須檢附整體物之規格證明文件。

3. 檢附之汽車強制保險影本有效日期應至少為30日以上，車輛之行照影本與駕駛人之駕照影本則應在有效日期之內，並加註與正本相符之字樣。

4. 曳引車與拖車如為不同一公司者，須檢附相關之租車契約文件證明。

5. 如裝載後全寬3.5公尺（含）以上之車輛（佔用超過一個車道），申請時須附安全維護計畫（須附前導車、後護車等之資料）。

如裝載後全寬4.5公尺（含）以上之車輛，除申請時須附安全維護計畫（前導車、後護車等之資料），並另檢附託運合約書。 


承載大型整體物運輸安全計畫書

本公司受　　　　　　　　　　 公司委託運載　　　　　　 一批，申請超尺度□長：　　　　公尺、□寬：　　　　公尺、□高：　　　　公尺、□重：　　　　公噸。為確保運送期間交通運輸安全，經監理單位核准後，確實依規定行駛。

1、 曳引車車號：

拖車車號：
2、 行駛路線：

3、 行駛時間：夜間  　　時至凌晨　  　時

4、 運送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5、 安全措施：

（1） 運送時，裝載物超尺度部分，懸掛明顯之危險標誌與標 

       燈，車身兩側裝置閃光燈警示。並派有一部閃光警示燈  

       前導車及一部後護車隨行，提供完善之燈光與警戒設
       備，全程低速（時速30公里以下）行駛，車輛在轉彎處，
       並派員於路口指揮，並注意對向來車，以利交通順暢及
       安全。

（2） 超高、超重車輛遇有橋樑、地下道、行人陸橋下或橫越公 

       路上空架之物體等高度、重量限制時，應繞道行駛，或
       改走平面道路，並應注意避免拉扯電纜。

（3） 確實依核定路線及縣市政府公告行駛路線行駛，如必須行

       駛非核定（公告）路線時，應向監理機關及縣市政府申    

       請許可。
（4） 前導車車牌號碼：

       駕駛人姓名：

　　　 駕照號碼：

       後護車車牌號碼：

       駕駛人姓名：

　　　 駕照號碼：
       警戒車車牌號碼：

       駕駛人姓名：

　　　 駕照號碼：
         【＊並各檢附駕駛人駕照影本一份。】

6、 運送期間，確實作好一切運輸安全措施，如發生意外事故，或造成沿路交通號誌、電線、路標、植栽及其他設備損毀，一切概由運輸公司負全責及理賠，並負法律責任。
7、 如未依監理單位核准規定路線、時間、時速、尺度行駛，以無通行證論。

運輸公司名稱（蓋章）：

負責人（蓋章）：

地址：

電話：

緊急連絡人姓名：

電話：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運契約書

一、主旨：

二、說明：

三、□拖車車號：               □曳引車車號：      

□大貨車車號：

四、運送物品：

□整體物品（名稱：                             ）
五、承運期間：即監理單位核准之臨時通行證許可運送期間，原則以6個月為限。但視運送物品之性質，監理單位為維道路交通安全，有權縮短期限。
六、若發生意外事故或糾紛，雙方願同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

委託公司名稱：　　　　　　　　　　　　　　    　（印）

負責人姓名：　　　　　　　　　　　　　　　　    （印）

地址：

聯絡電話：
承運公司名稱：　　　　　　　　　　　　　　　    （印）

負責人姓名：　　　　　　　　　　　　　　    　　（印）

地址：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無危礙安全紀錄切結書

曳引車車號：

特殊板台(車身號碼)：

車主：

    前開車輛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並無任何危礙安全紀錄，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據，以資證明，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及受最嚴厲之行政處分，絕無異議。

※檢附保養證明、保養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各乙份。（影本皆須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並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立切結書公司名稱：                             （印）

統一編號：

代表人：                                       （印）

地址：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新竹區監理所 限定運送路線：（請依實際需要勾選，限勾選12條）

公路總局 99年7月30日路養道字第0991005003B號之授權路線如下：

□50118台北－【台1】－桃園－【台1】－新竹－【台1】－通宵－【台1】－沙鹿－【台1】
－彰化－【台1】－新西螺大橋－【台1】－斗南－【台1】－嘉義－【台1】－台南－【台1】－高雄－【台1】－屏東－【台1】－楓港。

□50119台北－【台1甲】－桃園。

□50120台1線叉路口－【台1丙】－台19線叉路口

□50213關渡－【台2】－萬里、基隆【台2】－瑞濱－【台2】蘇澳。

□50407 台4線叉路口－【台31】－台66線叉路口。

□50217頭城－【台2庚】－二城。

□50211土城－【台3】－大溪－【台3】－竹東－【台3】－珊珠湖、東勢－【台3】－台中－【台3】－南投－【台3】－斗六－【台3】－梅山、玉井－【台3】－北寮、南化－【台3】－旗山－【台3】－屏東（不含新旗尾橋）。

□50272員樹林－【台3乙】－深窩。

□50180竹圍－【台4】－大坪。

□50109台北－【台5】－基隆。

□50124龍港－【台6】－苗栗。（台6線龜山大橋行駛兩側平面車道）

□50125西勢寮－【台10】－豐原。

□50219二城－【台9】－蘇澳、崇德－【台9】壽豐、富里－【台9】－台東。

□50224內湖－【台13】－頭份－【台1】－尖山。（台13線中港溪橋禁行）、台10線叉路口－【台13】－台3線叉路口（豐原巿區）。

□50129中庄子－【台14】－草屯－【台14】－埔里。

□50232龍形－【台15】－竹圍－【台15】－南寮。

□50128名間－【台16】－水里。

□50215甲南－【台17】－王功－【台17】－橋頭、台南－【台17】－高雄－【台17】－水底寮（不含國姓橋（限重15公噸）、雙園大橋）。 

□50212溪湖－【台19】－竹塘、褒忠－【台19】－六腳、義竹－【台19】－台南。

□50133台南－【台20】－北寮。

□50225旗山－【台21】－磚子窯。

□50136高雄－【台22】－高樹。

□50137屏東－【台24】－水門。

□50138楓港－【台26】－鵝鑾鼻。

□50139舊寮－【台27】－烏龍。

□50408新港－【台37】－太保。

申請人：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臨時通行證變更事項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變更駕駛人

姓      名
	新：
	身分證字號：

	※檢附駕駛人駕駛執照影本1份（須在有效期限內、駕照等級需與所駕駛車輛相當）。

	變更車號
	曳引車
	原：
	新：

	
	拖車
	原：
	新：

	其他
	

	代辦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附註:


1.總重為各軸（A、B、C、D、E）軸重之和。


2.曳引車若為後單軸者，B及L3請填零。


3.其他型式者比照第2項原則辦理。


4.重量及尺度均取小數點兩位。





附註:


1.總重為各軸（A、B、C、D、E）軸重之和。 2.若為前單軸者，A及L2請填零。


3.若為後單軸者，D及L4請填零。 4.其他型式者比照第2、3項原則辦理。


5.重量及尺度均取小數點兩位。


     














